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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苗栗縣政府所屬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活動 
場地使用申請書 

申請單位 
 

使用場地 

苗栗縣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-泰雅文物館 

□2樓視聽會議室□戶外廣場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

□1樓教室□2樓視聽會議室□戶外廣場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苗栗縣都會區原住民族綜合服務中心 

□會議室□部落大學教室□戶外廣場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時間 

(請填開始及

結束時間) 

用途: 

日期: 

□上午時段 08:00~12:00 □下午時段 13:00~17:00 □晚上時段 17:00~21:00 

使用事由 

   或 

活動內容 

 

 

 

是否符合

減免條件 

□否 

□是，第七條第       款 

備註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 負責人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印信)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
